
人文學院辦理「新開課程、科目學分表」流程圖 

負責單位              辦理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新開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能力指標表。 

2.所中心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

 

 

就需求，召開課程委員

會 

每年 3 月(9 月)底 

1. 課程委員會共 13人，其中

校外委員 4位(出席費) 

2. 彙整新課程之課程概要及

能力指標表並事先送課程

委員會委員審查(email) 

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議審

議送教務會議 

每年 5 月(11 月)初 
召開教務會議決議後實

施 

各
所
中
心 

學
院 

教
務
處 

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審議

後送校課程委員會 

每年 4 月(10 月)底

前 

1. 核銷校外委員出席費 

2. 彙整提案單 


